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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拆迁补偿环节

（一）征收规定

1.契税

◉ 政策要点

重庆市契税适用税率为 3%。因土地、房屋被县级以上人

民政府征收、征用，重新承受土地、房屋权属，选择货币补

偿的，成交价格超过货币补偿的部分，按规定征收契税；选

择房屋产权调换、土地使用权置换的，支付差价的，对差价

部分按规定征收契税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重庆市契税具

体适用税率等事项的决定》

2.印花税

◉ 政策要点

对房屋等建筑物和构筑物所有权转让书据按照“产权转

移书据”税目，以产权转移书据所列金额（不包括列明的增

值税税款）的万分之五征收印花税。签订建设工程合同，应

按照“建设工程合同”税目，以合同所列金额（不包括列明

的增值税税款）的万分之三征收印花税。

◉ 政策依据

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》。

（二）优惠政策

1.增值税

◉ 政策要点

（1）土地使用者将土地使用权归还给土地所有者免征

增值税。

土地所有者依法征收土地，并向土地使用者支付土地及

其相关有形动产、不动产补偿费的行为，属于土地使用者将

土地使用权归还给土地所有者，按规定可免征增值税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

税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36 号）附件 3《营业税改征

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》第一条第（三十七）项；《财

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无偿转让股票等增值税政策的公

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40 号）。

◉ 政策要点

（2）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销售其开发的房

地产项目（选择简易计税方法的房地产老项目除外），在取

得土地时向其他单位或个人支付的拆迁补偿费用也允许在

计算销售额时扣除。



◉ 政策依据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金融 房地产开发 教

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140 号）

第七条。

2.土地增值税

◉ 政策要点

因国家建设需要依法征收、收回的房地产，免征土地增

值税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

和国国务院令第 138 号）第八条第（二）项；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（财法字〔1995〕6 号）

第十一条。

3.契税

◉ 政策要点

因土地、房屋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征收、征用，重新承

受土地、房屋权属，选择货币补偿的，成交价格不超过货币

补偿部分的免征契税；选择房屋产权调换、土地使用权置换

的，不支付差价的免征契税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重庆市契税具



体适用税率等事项的决定》

4.企业所得税

◉ 政策要点

（1）被征收单位的房产、土地被政府直接征收，并取

得货币补偿，对纳入政府城市更新改造，取得县级以上（含

县级）批复文件的情况，符合规定的，可适用政策性搬迁的

相关规定进行处理：企业在搬迁期间发生的搬迁收入和搬迁

支出，可以暂不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，而在完成搬迁（不

超过五年，包括搬迁当年度）的年度，对搬迁收入和支出进

行汇总清算。

（2）不适用政策性搬迁规定的，取得的拆迁补偿收入

（含货币或非货币），应计入企业所得税收入总额，发生与

取得收入有关的、合理的支出，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

除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〈企业政策性搬迁所得税管理

办法〉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40 号）；《国

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政策性搬迁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》

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11 号）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企业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。

◉ 政策要点



（3）企业在进行成本、费用的核算与扣除时，必须按

规定区分期间费用和开发产品计税成本、已销开发产品计税

成本与未销开发产品计税成本。企业发生的期间费用、已销

开发产品计税成本、营业税金及附加、土地增值税准予当期

按规定扣除。企业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所发生的房屋拆除、土

地平整费用，作为土地开发成本进行税务处理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〈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

得税处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2009〕31 号）。

5.个人所得税

◉ 政策要点

对被拆迁人按照国家有关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规定

的标准取得的拆迁补偿款，免征个人所得税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镇房屋拆迁有关税收政

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5〕45 号）。

二、土地出让环节

（一）征收规定

1.印花税



◉ 政策要点

土地使用权出让书据按照“产权转移书据”税目，以产

权转移书据所列金额（不包括列明的增值税税款）的万分之

五征收印花税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》。

2.契税

◉ 政策要点

（1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，计税依据包括土地出让金、

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、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、征收

补偿费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、实物配建房屋等应交付的货

币以及实物、其他经济利益对应的价款。

（2）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，经批准改为出让

方式重新取得该土地使用权的，应由该土地使用权人以补缴

的土地出让价款为计税依据缴纳契税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贯彻实施契税法若干事项执行

口径的公告》（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3 号）。

（二）优惠政策

1.增值税



◉ 政策要点

土地所有者出让土地使用权免征增值税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

税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36 号）附件 3《营业税改征

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》第一条（三十七）。

2.企业所得税

◉ 政策要点

企业补缴的土地出让金，可增加资产的计税基础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

三、修缮改造施工环节

（一）征收规定

1.增值税

◉ 政策要点

企业提供各类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、修

缮、装饰，线路、管道、设备、设施等的安装以及其他工程

作业的业务活动，属于建筑服务，应按建筑服务缴纳增值税。

同时按相关规定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



育附加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

税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36 号）

2.企业所得税

◉ 政策要点

（1）施工企业从事建筑、安装、装配工程业务等各项

收入，应计入企业所得税收入总额，发生与取得收入有关的、

合理的支出，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企业从事上述

劳务持续时间超过 12 个月的，按照纳税年度内完工进度或

者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的实现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。

◉ 政策要点

（2）企业取得资产转让收入，不论是以货币形式、还

是非货币形式体现，除另有规定外，均应一次性计入确认收

入的年度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取得财产转让等所得企业所

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 年第 19

号）。



3.个人所得税

◉ 政策要点

（1）承包建筑安装业各项工程作业的承包人取得的所

得，应区别不同情况计征个人所得税：经营成果归承包人个

人所有的所得，或按照承包合同（协议）规定，将一部分经

营成果留归承包人个人的所得，按经营所得项目征税；以其

他分配方式取得的所得，按工资、薪金所得项目征税。

从事建筑安装业的个体工商户和未领取营业执照承揽

建筑安装业工程作业的建筑安装队和个人，以及建筑安装企

业实行个人承包后工商登记改变为个体经济性质的，其从事

建筑安装业取得的收入应依照经营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

税。

从事建筑安装业工程作业的其他人员取得的所得，分别

按照工资、薪金所得项目和劳务报酬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

税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〈建筑安装业个人所得税征收

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1996〕127 号）

◉ 政策要点

（2）总承包企业、分承包企业派驻跨省异地工程项目

的管理人员、技术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异地工作期间的工

资、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，由总承包企业、分承包企业依法



代扣代缴并向工程作业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缴纳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建筑安装业跨省异地工程作业人

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问题的公告》(国家税务总局公告

2015 年第 52 号)

4.印花税

◉ 政策要点

（1）签订建设工程合同，应按照“建设工程合同”税

目，以合同所列金额（不包括列明的增值税税款）的万分之

三征收印花税。

（2）对土地使用权、房屋等建筑物和构筑物所有权转

让书据，应按照“产权转移书据”税目，以产权转移书据所

列金额（不包括列明的增值税税款）的万分之五征收印花税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》。

（二）优惠规定

1.企业所得税

◉ 政策要点

专业经营单位参与政府统一组织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，

对其取得所有权的设施设备等配套资产改造所发生的费用



支出，可作为该设施设备的计税基础，按规定计提折旧并在

企业所得税前扣除；所发生的维护管理费用，可按规定计入

企业当期费用税前扣除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。

2.房产税

◉ 政策要点

房屋大修停用在半年以上的，经纳税人申请，税务机关

审核，在大修期间可免征房产税。

纳税人因房屋大修导致连续停用半年以上的，在房屋大

修期间免征房产税，免征税额由纳税人在申报缴纳房产税时

自行计算扣除，并在申报表附表或备注栏中作相应说明。纳

税人房屋大修停用半年以上需要免征房产税的，应在房屋大

修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相关的证明材料，包括大修房屋的

名称、座落地点、产权证编号、房产原值、用途、房屋大修

的原因、大修合同及大修的起止时间等信息和资料，以备税

务机关查验。具体报送材料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

单列市税务局确定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

释和暂行规定》（财税地字〔1986〕8 号）；《国家税务总



局关于房产税部分行政审批项目取消后加强后续管理工作

的通知》（国税函〔2004〕839 号）

3.土地增值税

◉ 政策要点

因城市实施规划、国家建设需要而搬迁，被收购企业自

行转让房地产，符合有关规定的，免征土地增值税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（财

法字〔1995〕6 号）第十一条第四款；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

局关于土地增值税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6〕21 号）

第四条。

4.相关费的规定

◉ 政策要点

2019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用于提供社

区养老、托育、家政服务的房产、土地，免征不动产登记费、

耕地开垦费、土地复垦费、土地闲置费；用于提供社区养老、

托育、家政服务的建设项目，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；确

因地质条件等原因无法修建防空地下室的，免征防空地下室

易地建设费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



健康委关于养老、托育、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政

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

卫生健康委公告 2019 年第 76 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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